韶关学院修读“辅修专业”申请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号：
	基本信息栏
	姓    名
	
	学    号
	

	
	主修专业
	
	联系电话
	

	
	申请辅修专业名称
	
	联系邮箱及常用QQ号码
	

	
	
	
	
	

	申请人意见栏（如有个人爱好、专长或个人发展目标等申请原因，请说明）：
本人已认真阅读了“韶关学院双专业教育暂行规定”、辅修专业“教学培养方案”并同意遵守上述规定。
申请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

申请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接受院（系）审批栏
按照“韶关学院双专业教育暂行规定”，本学院在公开、公平的原则下，根据本学院的实际情况和具体要求，对该学生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，审核结果：

□ 同意接受； □ 不同意接受； □ 其他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院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
审批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